Collegiality and Conciliarity 主教團主義與大公會議主義 此二概念均與教會的管理（Church Gover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286,Name=Church Government}）及事奉（Ministry{\LinkToBook:TopicID=794,Name=Ministry}）有關。梵諦岡第二次會議之「教會憲章」（Lumen Gentium），提到主教院是繼承使徒團的（II: 22～23）。這個文件是想平衡梵諦岡第一次會議過分強調羅馬主教的高超地位。可惜主教團主義這個思想，並不能解決教宗（參教宗權制，Papacy{\LinkToBook:TopicID=899,Name=Papacy}）與其他主教在管理教會上的衝突；不過它確能幫助地方議會之間融洽合作，從而改善教會生活的形式及精神。
　　信仰與教制報告書︰《洗禮、聖餐與事奉》（Baptism, Eucharist and Ministry, Geneva, 1982），為世界各地的教會建議一種個人及群體的事奉關係。這個模式可見於長老宗（Presbyte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55,Name=Presbyterianism}）、公理宗，及其他議會的組織內。
　　按羅馬天主教及東正教的傳統，會議（Councils{\LinkToBook:TopicID=320,Name=Councils}）只有主教，故主教團及大公會議這兩個觀念，是必然重複而有衝突的；大公會議主義比較適合其他教會。不過對其他教會來說，作為決策的議會，又不僅限於受按立的聖職人員，其中也有平信徒在內，故自內羅畢會議（Nairobi Assembly, 1975）之後，普世基督教會協進會（WCC）喜歡用「大公會議團契」來描述教會合一的目標，它較能描述教會合一的精神；出席會議的教會若有什麼議決，就對代表的教會具有合法的約束力，同時會議又容讓屬下教會有一定的自由。就這意義而用的「大公」，在地方教會而言，也是表示容讓個別會員特殊恩賜的發展。
　　換句話說，大公會議主義一詞，就比主教團主義更具涵括性；雖然實際應用起來，二者的分別不是那麼明顯。二者與東正教之「大公性」（Sobornost{\LinkToBook:TopicID=1088,Name=Sobornost}）及「團契」（Koinonia{\LinkToBook:TopicID=694,Name=Koinonia}），是可堪比擬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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